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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　函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5

樓

承辦人：黃小姐

電話：(02)2366-6186

電子信箱：maggie@tpex.org.tw

受文者：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證櫃視字第10912031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公司將內部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常

見態樣轉知所屬內部人，並督促確實依規辦理以避免受罰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3月2日金管證交字第10903

31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彙總近年來上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變動申報違規情事如下

，請轉知所屬內部人知悉：

(一)內部人持股轉讓事前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規

定之常見態樣：

１、取得內部人身分未屆滿6個月，即於集中交易市場賣

出股票。

２、內部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

，未於股票轉讓前辦理事前申報。

３、內部人於集中交易市場轉讓股票，已辦理事前申報，

惟每ㄧ日轉讓股數超過每ㄧ交易日得轉讓之數量上限

。

3



72

第2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４、內部人於集中交易市場轉讓股票，其申報轉讓之方式

與實際交易方式不同（例如申報以鉅額逐筆或盤後定

價交易方式轉讓，而實際卻以鉅額配對方式轉讓）。

５、內部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

，全體合計每日於集中交易市場轉讓股票超過10,000

股，未於轉讓前辦理事前申報。

６、內部人轉讓持股前已辦理事前申報，惟未注意申報於

集中交易市場轉讓者，應於申報之日起3日後開始轉

讓，申報轉讓給特定人者，應於申報之日起3日內轉讓

完畢。

７、內部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

之股票遭金融機構斷頭或法院拍賣，惟未辦理事前申

報。

８、內部人事前申報於集中市場轉讓者，若未於預計轉讓

期間內完成轉讓，應於轉讓期間屆滿3日內向主管機

關申報「未轉讓完成理由」，惟未辦理持股未轉讓理

由之申報。

(二)內部人持股變動事後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5條規定之

常見態樣

１、內部人未申報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

有者之持股變動情形。

２、內部人因誤植或疏漏未確實依實際持股情形辦理事後

申報。

３、內部人已向公司正確申報其持股變動情形，惟公司股

務（股務代理機構）因誤植或疏漏，致未正確申報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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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人持股變動情形。

４、內部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

之股票遭金融機構斷頭或法院拍賣，惟未辦理事後申

報。

５、內部人持股設定質權後，未即通知公司。

６、內部人通知公司持股設質後，公司未依規定於質權設

定後5日內申報並公告出質情形(包括內部人與證券商

簽訂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以所屬公司股票為擔保品

辦理質權設定，未依規定期限辦理質權設定後之申報

及公告)。

三、主管機關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、第25條持股變動

申報規定之內部人或公司，將依同法第178條第1項第1、2

款處新台幣24萬元以上480萬元以下罰鍰，請轉知內部人及

公司相關股務執行人員務必依規辦理。

正本：各上櫃公司、各興櫃公司

副本：各股務代理機構 2020/10/26
11:18:25


